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廠場進場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3 月 2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28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0630888900號令修正發布第 11

、12、16、18、20、23、27、30～33、43、46、51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為加強所屬廢

棄物處理廠場（以下簡稱處理廠場）進場管理，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處理廠場如下：

一  垃圾焚化廠（以下簡稱焚化廠）。

二  垃圾衛生掩埋場（以下簡稱掩埋場）。

三  有機廢棄物堆肥處理場（以下簡稱堆肥場）。

四  動物屍體焚化爐。

五  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廠（以下簡稱全分類廠）。

六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廢棄物處理設施。

前項第五款全分類廠，指將自家戶或事業收集之廢棄物以機器及人工分類回

收各種資源回收物，以利後續處理及再利用之廢棄物處理廠。

第 3 條

處理廠場處理之廢棄物分類如下：

一  可焚化處理廢棄物（以下簡稱可焚化廢棄物）。

二  不可焚化處理廢棄物（以下簡稱不可焚化廢棄物）。

三  不適焚化處理廢棄物（以下簡稱不適焚化廢棄物）。

四  焚化廠破碎機可破碎廢棄物。

五  有機廢棄物。



六  動物屍體。

七  溝泥。

八  非法棄置之剩餘土石方。

九  其他經環保局核准之廢棄物。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廢棄物，自環保局指定之日起，不得進入全分類廠以外

之處理廠場。

第 4 條

不可焚化廢棄物，指下列廢棄物：

一  為不可燃金屬或無機物之廢棄物。

二  危險易爆炸物質及其容器：鋼瓶、瓦斯桶、裝有氫氣、乙炔、氣膠等之

    高壓容器、硝化甘油、三硝基苯、過氯酸鉀及其他易爆炸物質及其容器

    。

三  電器廢棄物：洗衣機、冰箱、電視機、冷氣機、電腦等。

四  金屬製品：含有金屬或彈簧之彈簧床、椰子床、沙發椅等家具、腳踏車

    、機車等。

五  灰渣。

六  飛灰固化物。

七  廢觸媒。

八  無機性污泥。

九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不可焚化廢棄物。

第 5 條

不適焚化廢棄物，指下列廢棄物：

一  氯化烴類廢棄物：印刷電路板、電纜及其被覆、聚氯乙烯製之點滴瓶、

    輸液導管等醫療廢棄物。

二  有機性污泥。

三  廢輪胎。



四  粉狀之可燃廢棄物。

五  成捲筒狀或塊狀，厚度乘長度超過十五公分乘四十五公分之塑膠及橡膠

    廢棄物。

六  捲筒狀或長度、寬度超過一００公分之地毯。

七  長度、寬度或高度超過五十公分之巨大廢棄物。

八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不適焚化廢棄物。

第 6 條

焚化廠破碎機可破碎廢棄物，指合於下列規定之不適焚化廢棄物：

一  長度乘寬度乘深度小於三公尺乘一．五公尺乘九０公分及厚度小於十五

    公分之櫥、櫃、門板等廢棄木製品。但不包括枕木。

二  長度乘寬度乘直徑未超過三公尺乘一．五公尺乘十五公分之樹枝等庭園

    廢棄物。

三  捲筒狀，長度乘寬度乘高度未超過五０公分、整箱包裝及單本釘裝厚度

    超過十五公分之紙類廢棄物。

長度寬度高度超過前項尺寸之不適焚化廢棄物經掩埋場同意者，得分類後送

至掩埋場之破碎機破碎。

第 7 條

可焚化廢棄物，指下列廢棄物：

一  不可焚化廢棄物及不適焚化廢棄物以外之可燃性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

    廢棄物。

二  其他經環保局同意之可燃性廢棄物。

第 8 條

有機廢棄物，指下列廢棄物：

一  家庭、餐飲業產生之廚餘。

二  農產、漁產、禽畜、花卉批發市場產生之農產品廢棄物。

三  動物糞便。



四  樹幹、樹枝、落葉。

五  含水率百分之八十五以下之有機性污泥。

六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有機廢棄物。

第 9 條

資源回收物，指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局或其他機關公告回收處理或可

再利用之廢棄物。

第 10 條

處理廠場開放處理廢棄物時間由處理廠場擬定，報請環保局核定後公告之。

環保局對於特殊狀況，得於前項規定以外時間，要求處理廠場開放進場。

第 11 條

下列廢棄物不得進入焚化廠貯坑處理。但經環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  不可焚化廢棄物。

三  不適焚化廢棄物。

四  經環保局判定其廢棄物中，資源回收物分類回收不足，且廢棄物清除機

    構或其委託處理者未於環保局所定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所清除之廢棄物

    。

已進入而經焚化廠判定屬前項廢棄物者，應予退運。

依第六條可由焚化廠破碎機破碎之廢棄物於進入焚化廠貯坑前，應與其他廢

棄物分開清除，並先運入焚化廠破碎處理，違反者應負責自坑中清出，並清

除至焚化廠指定地點。已進入而經焚化廠判定非屬焚化廠破碎機可破碎廢棄

物者，應予退運。

第 12 條

下列廢棄物不得進入掩埋場掩埋處理。但經環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  可焚化廢棄物。



三  有機廢棄物。

四  經環保局判定其廢棄物中，資源回收物分類回收不足，且廢棄物清除機

    構或其委託處理者未於環保局所定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所清除之廢棄物

    。

五  其他經環保局公告或核定之廢棄物。

已進入而經掩埋場判定屬前項廢棄物者，應予退運。

第 13 條

有機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不得進入堆肥場堆肥處理。但經環保局同意者，不

在此限。

已進入而經堆肥場判定無法以堆肥處理廢棄物者，應予退運。

第 14 條

犬、貓等小型動物屍體及其內臟、肢體以外之廢棄物不得進入動物屍體焚化

爐處理。但經環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已進場動物屍體經判定無法以動物屍體焚化爐焚化處理者，應予退運。

第 15 條

除前四條規定外，環保局得指定特定類別廢棄物進入指定處理廠場或設施處

理，或限制處理廠場不得處理特定類別廢棄物。

第二章  代處理廢棄物管理

第 16 條

委託處理廠場處理廢棄物應檢具下列文件，向處理廠場申請委託處理廢棄物

：

一  申請表。

二  事業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

    文件；家戶自行清除人之身分證明文件；非事業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  廢棄物清除車輛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非自行清除者免附）。

四  委託清除機構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影本（自行清除者免附）。



五  委託處理污泥、灰渣、礦渣、廢觸媒、棄土者，應附廢棄物溶出試驗檢

    測報告。

六  其他經處理廠場指定之文件。

事業除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者外，應先申請處理廠場之許可，取得處理廠

場核發許可處理文件，並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關規定，始得自行或委託

清除廢棄物進場。

家戶或非事業申請自行或委託清除廢棄物進場者，依前項程序辦理。但委託

清除者，應由受託清除之機構提出申請。

屬臨時委託處理者，處理廠場得設置網頁以網際網路，或其他簡化程序申請

。

申請委託處理廢棄物，未詳述廢棄物來源、性質、每月產量者，處理廠場得

拒絕接受。

第 17 條

前條第二項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年，有效期限屆滿後，委託處理者於有效期

限內無不良紀錄，處理廠場得逕為許可展延。但委託處理污泥、灰渣、礦渣

、廢觸媒、棄土者，應至少每年一次向處理廠場提報廢棄物溶出試驗檢測報

告。

委託處理者取得同意處理許可後，連續六十日以上未自行或委託清除廢棄物

進場者，處理廠場得逕行廢止其許可，經廢止者，應重新申請。

第 18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液體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及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完

成中間處理之事業廢棄物，不得委託處理廠場處理。

環保局認有必要時得規定進場廢棄物包裝容器材質、樣式及其他確認廢棄物

產源之規定，未依環保局規定辦理者，不得委託處理廠場處理。

清除進場廢棄物中，經環保局或處理廠場查獲第一項廢棄物時之責任歸屬，

依下列原則認定：



一  屬散裝廢棄物，由外觀即可辨識廢棄物性質者，於清除進場遭查獲違規

    廢棄物時，由清除機構負擔所有責任。

二  屬以垃圾袋盛裝，從外觀無法辨識廢棄物內容者，於清除進場遭查獲違

    規廢棄物時，如能辨識產源，由產源機構負擔責任，如無法辨識產源，

    由清除機構負擔責任。辨識方法由各清除機構協商其委託處理者訂定並

    報環保局備查。其未訂定辨識方法或未報環保局備查，致產源否認違規

    廢棄物之歸屬者，應由清除機構負擔所有責任。

第 19 條

委託處理者申請委託處理廢棄物，應敘明每月委託處理廢棄物數量，必要時

，處理廠場得要求委託處理者提供相關廢棄物數量證明文件或配合實地查核

。無法證明委託處理廢棄物來源者，處理廠場得拒絕其委託。

第 20 條

委託處理者或其委託清除機構清除廢棄物進場，應填具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遞送聯單（以下簡稱遞送聯單）。

廢棄物進入處理廠場應過磅。除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免費處理者外，並應依本

府公告之收費基準繳納處理費用。

第 21 條

委託處理者或同意代繳委託處理者廢棄物處理費用之廢棄物清除機構，得與

環保局簽定協議書並繳交保證金後，向處理廠場申請發給磁卡，憑磁卡採刷

卡記帳方式進場。磁卡損壞或遺失者，應向處理廠場申請補發。

採刷卡記帳方式繳交廢棄物處理費者應每十五日結算一次，並於繳費期限內

自行至各處理廠場開設收款帳戶銀行繳納及憑繳款證明向各處理廠場領取收

據。逾期未繳清者，處理廠場得停止其進場至繳清處理費為止，如逾繳費期

限十五日仍未繳清時，環保局得自前項保證金中扣繳，如仍不足，應俟補足

保證金並繳清處理費後，始得進場。

第 22 條



前條磁卡之發給，申請人應繳納費用，其收費基準由環保局訂定公告。領用

之磁卡應配合廢棄物清除車輛使用，不得借予其他車輛使用，如有違規借用

或進場車輛與磁卡資料不符情事者，處理廠場得令其返還並註銷該磁卡。

領用之磁卡無繼續使用需求者，或已經處理廠場禁止進場者，其磁卡應繳還

處理廠場；如已遺失者，應提具切結書向處理廠場申請註銷。已繳還或註銷

磁卡者，始得向環保局申請退還保證金。

第 23 條

處理廠場應於廢棄物清除車輛入口及出口處設置自動監視錄影設備進行監視

錄影，並注意維護，確保堪用。

前項監視錄影紀錄，應至少保留三十日備查。

第三章  廢棄物進場管理

第 24 條

環保局及所屬機關自行或委託清除之廢棄物，得依環保局調度指揮進入指定

之處理廠場免費處理。本府各機關、學校產生之廢棄物或其他特殊情事，經

環保局同意者，亦同。

前項特殊情事之認定基準，由本府定之。

第 25 條

處理廠場對於進場車輛與廢棄物內容應嚴格核對，並得要求卸載抽查，如發

現有車輛不符、廢棄物內容與遞送聯單所載不符者，得予退運，其已進場傾

卸者，亦同。

廢棄物經退運者，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並應依規定告發處罰。

第 26 條

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及隨車人員，應確實遵守處理廠場所定各項管理規章、

安全規定及要求，並服從處理廠場人員指揮調度。

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除經處理廠場同意者外，以可自動傾卸並可過磅之卡車

為限，並應密封或加蓋帆布。



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應依處理廠場規定之路線、標誌行駛，並減速慢行。

第 27 條

焚化廠灰渣應依下列規定清除：

一  灰渣事先應予適當調濕後，始得裝入灰渣卡車清除。

二  灰渣卡車車斗未裝設頂蓋者，應加蓋帆布或防塵網。

三  灰渣卡車離開焚化廠前，應先檢查防漏、防塵設備是否固定完善。

四  灰渣卡車應二車以上共同行動並互相照應支援。

五  進入掩埋場後應依掩埋場人員指揮，傾卸於指定地點。

第 28 條

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須過磅者，總重量不得超過處理廠場規定重量，並禁止

於地磅上緊急煞車。

因超重或緊急煞車致地磅損壞時，其加害人應負責照價賠償或修復。

第 29 條

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應保持車容整潔，不得有滴漏污水或廢棄物飛散情事。

第四章  緊急救災廢棄物進場管理

第 30 條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支援救災之其他政府機關及經環保局同意進場之車

輛於天然災害、緊急事故及災後復原期間清除緊急救災廢棄物得進場免費處

理。

前項復原期間由環保局公告之。

第 31 條

天然災害、緊急事故及災後復原期間，處理廠場應留守主管人員及必要之工

作人員，全日二十四小時開放進場。

第 32 條

第三十條之廢棄物清除機關（以下簡稱主辦機關）自有或租用車輛清除緊急

救災廢棄物進場，除環保局自有車輛外，應填具一式三聯之進場管制聯單，



經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後，交由駕駛人隨車攜帶，於進場時經處

理廠場查驗後進場，再經處理廠場地磅站填寫進場重量並核章後，處理廠場

保留第一聯，第二聯由駕駛人攜回交主辦機關留存或向主辦機關請款，第三

聯由駕駛人留存。

未填具進場管制聯單或進場管制聯單填寫不全者，環保局處理廠場應先收受

清除之緊急救災廢棄物，並限期主辦機關補送聯單，屆期未補送聯單者，由

環保局採收費方式辦理。

第 33 條

清除緊急救災廢棄物進場前，主辦機關應先電話或傳真通知處理廠場進場單

位、連絡人員姓名、進場車輛車號及估計進場數量。但因情況緊急或通訊系

統中斷時，主辦機關得備妥前條規定之進場管制聯單，逕行清除緊急救災廢

棄物進場，處理廠場不得拒絕。

第 34 條

處理廠場對於進場緊急救災廢棄物之查驗，應包括是否夾帶非緊急救災廢棄

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第 35 條

處理廠場於災害期間應隨時巡查進場道路路況，如發現有路基流失或道路毀

損足以影響車輛通行情事之虞時，應立即通報道路養護機關進行搶修。並應

預先規劃替代進場道路，於主要進場道路因故中斷時接續。

第五章  覆土進場管理

第 36 條

具提供足夠土方能力之機關、學校、營建廠商或臺北市廢棄土處理商業同業

公會（以下簡稱供土機構），得填具申請表向環保局申請許可後，提供土方

作為掩埋覆土。

前項情形，免收進場處理費用，亦不支付土方代價。

第 37 條



供土機構申請提供土方者，應事先會同掩埋場勘查土源開挖現場，其取土、

清土、運土及外借道路之路權維護、修補等責任，由供土機構負責。

第 38 條

提供土方之材質認定由供土機構會同掩埋場現場採取土樣並委託具檢驗分析

能力之機關、顧問或學術機構進行土壤分類及夯壓試驗。其土壤分類實驗依

美國統一分類法（ＵＳＣＳ）列於ＭＬ以上者為合格，掩埋場並得視實際需

要隨時增加抽樣數量及檢測項目，其試驗費用由供土機構負擔。

第 39 條

載土車輛所有人應繳清積欠環保局各項環境保護法規罰鍰，始由掩埋場審核

其進場時間後，並報環保局備查。

第 40 條

載土車輛進場應由掩埋場指定道路進入，並經掩埋場檢查合格後，始得進場

。

第 41 條

土方開挖期間，發現土質與原送審之報告內容不符或基於作業需要，掩埋場

得隨時拒絕載土車輛進場。

第 42 條

進場之土方，應依掩埋場人員指定地點傾倒，必要時供土機構應提供機具以

利進場作業。

第六章  工程廢料進場管理

第 43 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填具申請表向環保局申請許可後將工程廢料免費進

入掩埋場，工程廢料來源如係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共工程所產生者，

並得優先採用。

一  申請人為本市具合法登記之公司行號或機關學校。

二  申請進場工程廢料體積在二百立方公尺以上且來源位於本市者。



三  清除工程廢料車輛具有防止掉落、飛散之設施。

四  工程廢料所含砂礫、木條、鋼筋體積總量未超過百分之十五，並經掩埋

    場勘查確認堪用。

五  年度內進場工程廢料遭退運二次以下，且無其他不良進場紀錄。

六  申請人及清除車輛所有人未積欠環保局各項環境保護法規罰鍰。

前項工程廢料，指因土木工程、路工拆除、路面銑刨所產生之廢磚瓦、陶磁

、水泥塊、碎石塊、瀝青塊等經判定可用於鋪設垃圾傾卸面及垃圾車臨時便

道之建築廢材。

第 44 條

進場工程廢料數量應嚴格控制，貯存量高於前十二個月使用量時，應即管制

工程廢料之進場；貯存量低於前七個月使用量時，始得許可進場。

第 45 條

掩埋場每月應統計工程廢料進場量、使用量、貯存量及進場工程廢料品質稽

查情形提報環保局備查。

第 46 條

申請人以租用車輛或委託清除機構清除工程廢料進場者，應提具委託證明，

並於清除時由申請人逐車簽認。

第 47 條

掩埋場對於進場工程廢料應逐車記錄，並確實檢查其所含砂礫、木條、鋼筋

體積總量。

前項工程廢料所含砂礫、木條、鋼筋體積總量之檢驗，由掩埋場勘查或檢查

人員以目測方式認定之。

第 48 條

進場之工程廢料品質不符規定者，應予退運，並記點一次，年度內累計記點

達三次者，應即廢止進場許可，並自廢止之日起一年內停止其進場申請。

第 49 條



進場之工程廢料，應依掩埋場人員指定地點傾倒，必要時，申請人應提供機

具以利傾倒作業。

第七章  停止進場

第 50 條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未經環保局或處理廠場核准之廢棄物、土方、工程

廢料清除車輛不得進場。

第 51 條

有下列違規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處理廠場分依下列各款規定

處理：

一  清除未經許可進場之廢棄物、土方、工程廢料進場或規避、拒絕處理廠

    場檢查廢棄物、土方、工程廢料內容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七日至三十日

    。其情節嚴重或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得停止車輛所有人之全部車輛進場

    七日至三十日。

二  清除限制進場廢棄物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七日至三十日。其情節嚴重或

    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得停止車輛所有人之全部車輛進場七日至三十日。

三  廢棄物、土方或工程廢料清除車輛滴落污水或散落廢棄物，經告發後仍

    未改善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七日至十五日。

四  廢棄物、土方或工程廢料清除車輛車身不潔，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七日至十五日。

五  不遵守處理廠場人員指揮調度或處理廠場所訂其他各項管理規章、安全

    規定及要求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七日至十五日。

六  未填寫遞送聯單，或填寫不實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七日至十五日。其情

    節嚴重或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得停止車輛所有人之全部車輛進場七日至

    十五日。

前項情形，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者，並應依法告發處罰。

第 5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理廠場得停止委託處理者或其委託之清除機構廢棄物

清除車輛進入處理廠場五年：

一  委託處理者或廢棄物清除機構所屬車輛一年內遭處理廠場限制進場達三

    次者。

二  未依協議繳交廢棄物處理費用，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仍不繳交者。

前項第一款所訂之次數，以環保局所有處理廠場之總次數計算。

第 53 條

經處理廠場停止進場車輛及機構，處理廠場應通知該機構及其委託者，並通

報其他處理廠場及環保局。

第八章  附則

第 54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環保局定之。

第 5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